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张一凡

小汪上班途中被追尾， 经交警

定责为肇事货车全责， 可保险公司

定损后却拒绝赔偿。 为此， 原告小

汪将肇事货车司机老牛、 车辆实际

所有人军锋公司、 车辆投保的安全

保险公司某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安

全保险） 统统作为被告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车辆维修费、 拖车费、 由

于车辆无法取回产生的租车费等，

这其中要求安全保险在商业三者险

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超出

或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部分由被

告老牛、 军锋公司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既然投保车辆发生事故时是在

保险期间内， 安全保险究竟为何拒

赔呢？ 松江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保险公司：车牌号与实

际不符，拒赔

安全保险辩称， 其公司承保的

涉案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投保车辆

车牌号为陕 F12345， 并非本案肇

事车辆的沪 F12345。 其公司承保

的陕 F12345 号牌机动车商业三者

险投保人为余某， 实际是她为了骗

取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保险补

贴， 才伪造、 变造了机动车行驶

证、 身份证等资料， 以陕 F12345

的车牌号向其公司投保。

虽然车架号、 发动机号等信息

与肇事车辆一致，但车牌号、车辆所

有人等信息与实际不符， 且其当时

用以投保的陕 F12345 的车牌号实

际并不存在。 系争车辆投保时提供

的伪造、 变造的行驶证显示所有权

人为投保人余某， 但该车辆的实际

所有权人是军锋公司。 而且在事故

发生前其公司就发现了肇事车辆虚

假投保的事实， 已向余某发送过律

师函， 被退回后通过中国商报公告

解除了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

所以安全保险认为自己不应当

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拒赔有理。

法院：审核不严和疏失

所造成的风险自行承担

法院经审理发现， 肇事事故发

生时在保险期间内， 肇事车辆承保

已经超过半年时间， 而且在肇事事

故发生后被告安全保险才向合同投

保人余某发出了“要求你按相关程

序办理补救措施或解除合同， 若逾

期不办理的， 则视为双方之间的保

险合同自行解除” 的律师函。

被退信后， 被告又在报纸上发

布公告要求称： “在本公告发布后

5 个工作日内， 到我公司按程序办

理解除合同、 退还剩余保费有关手

续， 若你逾期不办理， 则你们之间

的保险合同自行解除， 并视为你自

愿放弃退还剩余保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 保险公司不

应拒赔。 保险公司应对保险车辆投

保材料予以审核， 因审核不严和疏

失所造成的风险， 应由其自行承

担； 涉案车辆虽车牌号、 车辆所有

人身份证住所地等不符， 但车辆承

保一般应以车架号、 发动机号为主

要评价标准， 这两项并未发现与实

际承保车辆不一致， 且保险公司在

承保时也实际收取了保费， 应推定

为保险合同成立； 安全保险提供的

投保资料照片系其内部保存， 无从

考证实际投保经过， 安全保险并未

提供证据证明其就肇事车辆在投保

时向投保人进行过询问或提出异

议， 主张的解除合同时间也在事故

发生之后； 事故发生后安全保险已

经出具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 确认

了车辆定损价格。 针对投保过程中

投保人的相关行为， 安全保险可采

取其他渠道依法维权。

最终， 法院判处原告小汪因交

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包括车辆维修

费、 拖车费， 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

部分， 由安全保险在其商业三者险

承保范围内首先承担赔偿责任， 不

足部分， 由被告老牛、 军锋公司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租车费非小汪

因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 法院不予

支持。

车辆真、车牌假

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吗？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钱立伟

本报讯 对公转账时， 不仅多

输入了一个 0，导致转账金额错误，

竟还转错了公司！ 无奈只能诉至法

院，请求对方返还款项。 近日，青浦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大江公司法人妻子通过银行转

账向大海公司支付货款 14800 元

时， 不慎输错账号， 将款项误转给

了曾经的贸易伙伴青山公司， 同

时， 金额也多写了一个 0， 变为

148000元。

大江公司为了取回该笔款项，

通过网络查询到青山公司前员工的

联系电话， 却得知青山公司已不再

经营， 相关工作人员均已离职， 无

法联系上公司负责人。 大江公司无

奈诉至法院， 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

青山公司返还该笔款项。

大江公司提出财产保全， 冻结

了青山公司账户中的案涉款项， 提

供了银行电子回单、 银行流水、 大

江公司与大海公司的销售单、 发票

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应证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 大江公司与

青山公司虽曾经存在贸易往来， 但

相关款项均已结清。 大江公司与大

海公司确存在贸易关系， 大江公司

已于转账错误的次日将货款 14800

元另行支付与大海公司， 且大海公

司已开具发票。

法院认为， 没有合法根据， 取

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

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

人。 案件中， 大江公司误将本应支

付给大海公司的货款转账至青山公

司账户。 而青山公司实际经营地不

明， 无法联系， 其并未举证抗辩其

占有该笔款项具有合法依据， 故该

笔款项系青山公司获取的不当利

益， 原告有权依法主张返还。

最终， 法院判决青山公司返还

大江公司款项 148000元。

（文中公司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当转账出错时 ， 如果金额较

大 ， 担心钱款因此流失 ， 难以追

回， 可先行申请财产保全， 冻结资

金； 若没有被告的联系方式， 可以

申请法院协助联系被告， 由法院出

面居中调解， 争取以调解方式了结

纠纷， 节省诉讼成本； 若确需开庭

审理， 则原告方需提前提供充足的

诉讼材料， 相关材料可以考虑用于

体现原告银行转账的理由， 双方是

否有业务往来等， 以进一步证明被

告是否系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

造成原告损失， 应予返还。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张

某铭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一案， 并

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对被告人张某

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2 个月， 并处罚金 22 万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扣押在案的手

机、 硬盘等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予以没收。

“SYNGENTA” “杜 邦 ”

“BASF” 等商标均系合法注册且在

有效期内， 核准注册类别包括杀虫

剂、 除莠剂、 杀真菌剂等。 2018

年 12 月起， 被告人张某铭在某生

物科技公司担任跟单单证员， 为牟

取非法利益， 在梁某玉、 王某 （均

另案处理） 的策划下， 未经注册商

标权利人的许可， 依据某生物科技

公司销售人员魏某明、 刘某闽 （均

另案处理） 等人的订单需求， 协助

组织相关企业生产假冒上述注册商

标的纸箱、 瓶子、 标签等侵权包

材， 委托相关企业利用侵权包材灌

装、贴标，生产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

农药，并联络王某军（另案处理）等

人通过中转仓库发货至境外。

经审计，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6月， 张某铭负责采购的假冒农

药订单总计 700 余万元。 2021 年 7

月， 公安机关在相关企业的经营场

所查获部分侵权包材、 假冒农药等

赃物。 经商标权利人鉴别， 带有上

述注册商标的包材、 农药均系假

冒。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人张某铭伙同他人未经注册商标所

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且假冒两种

以上注册商标并对外销售， 情节特

别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 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 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等， 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未经商标持有人许可， 生产、

销售假冒农药， 不但会对商标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还可能因

产品无法达到正规农药效果而产生

其他严重后果 。 此外 ， 根据我国

《农药管理条例》 《农药许可证管

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我国实行农

药登记制度， 农药生产企业等应按

照规定申请农药登记， 农药生产企

业应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

产 ， 确保农药产品与登记农药一

致； 委托加工、 分装农药的， 委托

人应取得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受托

人应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 农药生

产者在经营活动中应满足相应的登

记、 许可要求， 并在标签上标注真

实的委托方和受托方信息， 依法依

规、 诚信经营。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梦茜

网络平台接受第三方有偿委托

发布悬赏任务， 散布不实信息， 是

言论自由还是侵权？ 近日， 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网

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最终二审维

持原判， 认定网络平台和第三方共

同构成网络侵权， 判决二者公开道

歉， 并承担赔偿损失等连带责任。

悬赏发布未经核查的

文案，网购平台怒了

2019 年， 案外消费者王某在

某知名网购平台优福公司的商家处

买到翻新 iPhone 后与客服进行沟

通， 尽管商家承诺过“假一赔十”，

王某的维权之路还是充满阻碍。

从当年 5月起， 王某使用微博

账号发布了数条有关此事的维权经

过。 同时， 在王某诉优福公司及商

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中， 法院

认定王某在申请售后过程中， 优福

公司作为网购平台介入要求商家妥

善处理， 商家逾时未妥善处理后优

福公司介入退款等， 优福公司并不

存在明知商家售假、 不履行督促商

家赔付等情形， 驳回了王某对优福

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9 年 11 月， 阳光公司制作

了多个有关“在优福公司买到翻新

iPhone” 的文案， 如“掩耳盗铃的

“假一赔十”： 男子 # 优福公司买

到翻新 iPhone#” “# 优福公司买

到翻新 iPhone# 获赔 23270 元， 说

好的假一赔十要等 192 天？” 等。

之后阳光公司以 6万元的价格有偿

委托提供短视频内容服务的伊森公

司发布悬赏任务。

2019 年 12 月， 伊森公司在平

台“内容孵化器” 栏目发布该悬赏

任务， 名称为“在优福公司买到翻

新 iPhone”， 内容包括上述主题为

“男子在优福公司买到翻新苹果手

机维权 192天后胜诉” 的视频， 并

配有一段文案， 文案中提到“从头

至尾优福公司压根不出面， 客服只

会回复‘已经备注了哦’， 这就是

优福公司所谓的假一赔十”。

悬赏活动中， 粉丝量为 1 万至

10 万的用户只要博文阅读量达到

3000， 分发链接保留 7 天后， 所有

人可均分 2300 元现金， 粉丝量越

高， 可均分的现金越多。 悬赏任务

发出后， 包括粉丝数几万至几百万

的微博大 V 在内的多名用户对该

内容进行了转发， 引发舆论对优福

公司的负面评价。

优福公司随即向伊森公司提出

异议， 伊森公司提前下架了该活

动， 活动持续时长近 21 小时， 在

微博上的阅读次数达 2084万次。

事后， 优福公司认为伊森公司

与阳光公司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声

誉， 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 便起诉至法院， 要求两家公司

赔礼道歉， 并赔偿商誉损失 10 万

元及公证费损失 3000元。

一审：两公司悬赏散布

不实言论，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伊森公司与阳

光公司通过发布悬赏任务的方式，

以现金奖励刺激微博博主们进行分

发， 在短时间内进行话题炒作， 给

网购平台优福公司声誉造成了负面

影响， 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 伊森公司、 阳

光公司在相关媒体、 网站、 微博连

续 10 日发布对优福公司的道歉声

明， 共同赔偿优福公司商誉损失 5

万元、 公证费 3000元。

伊森公司和阳光公司均不服判

决结果，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请求

撤销原判， 改判驳回优福公司一审

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属商业行为非言

论自由，维持原判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

争议的要点在于上述文案内容是否

具有客观性。

王先生系消费者本人， 其与商

家、 与网购平台优福公司有权益纠

纷， 进而引发诉讼， 这是客观事

实。 王先生对整个维权过程有亲身

感受， 可以发表涉及其他当事人的

言论、 评论， 内容及自由的程度可

以适当容忍， 但其单方面的说辞不

能代表整个事件的真相。

阳光公司在制作文案、 伊森公司

在受托发布时， 应当知晓上述基本情

况， 同时也知道此维权事件的认定及

处理已经法院判决确定， 但阳光公

司、 伊森公司从根本上无视法院判决

内容， 仅凭当事人的一段视频就草率

制作文案话题、 发布任务活动， 显然

没有尽到充分的注意、 审核义务， 以

此形成的文案内容以及引发的话题显

然也无法做到客观详尽， 难免有夸

大、 失实、 误导之处。

本案中， 阳光公司制作文案话

题， 并以有偿方式委托伊森公司通过

其网络服务平台发布悬赏任务， 据此

可以确定两家公司之间的上述业务合

作纯属商业行为， 而并非其所抗辩的

行使正当言论自由或是新闻监督。 两

家公司应对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发布的

信息负有谨慎注意和必要核实的义

务。 而且此项任务活动引发的网络后

果给网购平台优福公司的商誉造成了

损害， 两家公司构成对优福公司的共

同侵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综上，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 公司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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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发布不实消息21小时 流量2000万
法院：属商业行为而非言论自由 应承担侵权责任

仿冒知名品牌农药非法数额达700余万元

上海三中院判决一起假冒注册商标罪案

转账多输一个0，还转错了公司！

法院：全额返还1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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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栋
邓子菲

孟一峰

刘德巍
肖乃川

杨健

陈宝兵
黄海云

孙民贤

付保俊
周浩杰

刘建波

陶慎良
何任强

梁城荣

陶强勇
鲁太武

钱雨亮

龚小云
焦青春

王加祥

夏国营

胡彬
郭丽强

杨恒

李有
程立

韩玉杰

崔范龙
许光辉

轩二景

陈珍兰
程为夷

李克明

袁绍礼
周寨红

王会霞

张海平
李杰

张冬

李昌
闫红立

邹斌

付剑高
胡梅林

张嘉忠

周家立

王坤
章勤新

周小柱

罗世严
沈亚萍

于庆海

孙海华
丁永祥

张海强

陆光义
谢爱明

赵荣华

陈晓灵
孔德宝

粟先雄

李耀邦
纪晨颖

郝学功

王爱国
朱银康

秦朝生

余美娇
李永道

徐俊诚

洪文胜

吴强
张小龙

俞沁

高利利
路超超

于金宝

张思球
杨俊贤

刘宗雷

杜长成
沈夕来

张文跃

弟少鹏
时玉亮

王平

戴红珠
唐丹琪

姜航

贾成兵
肖燕柱

（上接A5-B5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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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正三轮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普通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普通二轮摩托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其他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实际车辆车型 当事人/

车牌

序号


